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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 品 公 司 在 抽 獎 活 動 中 收 集 參 加 者 的 個 人 資 料食 品 公 司 在 抽 獎 活 動 中 收 集 參 加 者 的 個 人 資 料食 品 公 司 在 抽 獎 活 動 中 收 集 參 加 者 的 個 人 資 料食 品 公 司 在 抽 獎 活 動 中 收 集 參 加 者 的 個 人 資 料  

 

 
本 報 告 乃 有 關 本 人 根 據 《 個 人 資 料 （ 私 隱 ） 條 例 》（ 第 486 章 ）

（ 下 稱「 條 例 」）第 38(a)條 對 一 間 食 品 公 司 進 行 的 調 查，並 根 據

條 例 第 VII 部 行 使 本 人 獲 賦 予 的 權 力 而 發 表 。 條 例 第 48(2)條 訂

明 「 專 員 在 完 成 一 項 調 查 後 ， 如 認 為 如 此 行 事 是 符 合 公 眾 利 益

的 ， 可 －  

 
(a) 發 表 列 明 以 下 事 項 的 報 告 －  

 
(i) 該 項 調 查 的 結 果 ；   

 
(i i) 由 該 項 調 查 引 致 的、專 員 認 為 是 適 合 作 出 的 關 乎 促 進

有 關 資 料 使 用 者 所 屬 的 某 類 別 的 資 料 使 用 者 遵 守 本

條 例 條 文（ 尤 其 是 各 保 障 資 料 原 則 ）的 任 何 建 議 ； 及  

 
(i i i) 由 該 項 調 查 引 致 的、專 員 認 為 適 合 作 出 的 任 何 其 他 評

論 ； 及  

 
(b) 以 他 認 為 合 適 的 方 式 發 表 該 報 告 。 」  

 

 

 

 

 
吳 斌吳 斌吳 斌吳 斌  

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  



香 港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 
 

 
2

投訴投訴投訴投訴  

 
  投訴人曾 購 買 一 間 食 品 公 司 （ 下 稱 「 該 食 品 公 司 」） 的 產

品，並 根 據 包 裝 盒 上 的 指 示 致 電 該 公 司 熱 線 登 記 參 加 抽 獎（ 下 稱

「 該 抽 獎 」）。投訴人表 示 該 食 品 公 司 的 職 員 於 她 登 記 參 加 該 抽

獎 的 電 話 通 話 中，要 求 她 提 供 姓 名、地 址、聯 絡 電 話 號 碼、出 生

日 期（ 年、 月、 日 ）及 詳 盡 身 分 證 號 碼 等 資 料。投訴人認 為 一 般

抽 獎 也 不 須 提 供 出 生 日 期，因 此 拒 絶 提 供。該 食 品 公 司 職 員 向 她

表 示 如 她 拒 絕 提 供 該 資 料，則 不 能 參 加 該 抽 獎。投訴人因 此 向 本

公 署 作 出 投 訴 。 專 員 遂 根 據 條 例 第 38(a)條 ， 對 該 食 品 公 司 進 行

調 查 。  

 
條例的相關條文條例的相關條文條例的相關條文條例的相關條文  

 
2. 與 本 投 訴 有 關 的 是 條 例 附 表 1 的 保 障 資 料 第 1(1)原 則、由

專 員 根 據 條 例 第 12 條 所 發 出 的 《 身 分 證 號 碼 及 其 他 身 分 代 號 實

務 守 則 》（ 下 稱「 實 務 守 則 」）的 第 2.3 段，以 及條例第 65(2)條。

根 據 條 例 第 13(2)條 ， 不 遵 循 實 務 守 則 的 條 文 ， 可 在 裁 判 處 、 法

庭 或 行 政 上 訴 委 員 會 根 據 條 例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，視 為 違 反 條 例

的 有 關 規 定 的 證 據 。  

 
3. 保 障 資 料 第 1(1)原 則 訂 明 ：  

 
「除 非 ─  

(a) 個 人 資 料 是 為 了 直 接 與 將 會 使 用 該 等 資 料 的 資 料     

使 用 者 的 職 能 或 活 動 有 關 的 合 法 目 的 而 收 集 ；  
(b) 在 符 合 (c)段 的 規 定 下 ，資 料 的 收 集 對 該 目 的 是 必

需 的 或 直 接 與 該 目 的 有 關 的 ； 及  
(c) 就 該 目 的 而 言 ， 資 料 屬 足 夠 但 不 超 乎 適 度 ，  
否 則 不 得 收 集 資 料 。」  

 
4. 實 務 守 則 第 2.3 段 就 收 集 身 分 證 號 碼 方 面 訂 明 如 下 ： －  

 
「 除 在 下 述 情 況 下 之 外，資 料 使 用 者 不 應 收 集 任 何 人 的 身

分 證 號 碼 ：  
 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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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.3 藉 以 在 目 前 或 將 來 正 確 識 辨 身 分 證 持 證 人 的 身 分

或 正 確 認 出 其 個 人 資 料，而 為 了 下 述 目 的，作 出 如 此 正

確 識 辨 或 認 出 是 需 要 的 ：  
 

… 
2.3.3.3 為 避 免 對 資 料 使 用 者 造 成 損 害 或 損 失 ， 而

該 損 害 或 損 失 在 有 關 情 況 下 是 超 過 輕 微 程

度 的 ；  

 …」  

 
5. 另 外 ， 條 例 第 65(2)條 訂 明 ： －  
 
   「 任 何 作 為 另 一 人 的 代 理 人 並 獲 該 另 一 人 授 權（ 不 論 是 明

示 或 默 示 ， 亦 不 論 是 事 前 或 事 後 授 權 ） 的 人 所 作 出 的 任

何 作 為 或 所 從 事 的 任 何 行 為 ， 就 本 條 例 而 言 須 視 為 亦 是

由 該 另 一 人 作 出 或 從 事 的 。 」  
 
調 查 所 得 資 料調 查 所 得 資 料調 查 所 得 資 料調 查 所 得 資 料  
 
6. 根 據 本 公 署 在 調 查 過 程 中 獲 得 的 資 料，與 本 個 案 有 關 的 案

情 如 下 。  

 
該抽獎的背景資料  

   
7. 該 食 品 公 司 曾 舉 行 該 抽 獎 推 廣 活 動。客 戶 在 此 推 廣 期 內 購

買 指 定 產 品，即 可 致 電 該 抽 獎 熱 線 登 記 參 加 抽 獎。獎 品 包 括 銀 行

信 用 卡 免 找 數 簽 賬 額 數 萬 元 、 旅 遊 禮 券 價 值 數 千 元 、 Wii 遊 戲 機

及 價 值 數 十 元 之 該 公 司 產 品 。  

 
8. 該 食 品 公 司 指 出 就 登 記 該 抽 獎 的 事 宜，當 中 包 括 接 聽 該 抽

獎 登 記 熱 線 的 工 作，外 判 予 一 間 公 司（ 下 稱「 該 外 判 商 」）管 理 。

該 食 品 公 司 表 示 有 向 該 外 判 商 提 供 指 引（ 下 稱「 該 指 引 」）， 以

處 理 有 關 該 抽 獎 的 電 話 查 詢。該 食 品 公 司 同 時 向 本 公 署 提 供 該 指

引 的 副 本 以 支 持 其 說 法 。    

 
9.    該 食 品 公 司 表 示 已 登 記 參 加 該 抽 獎 人 士 合 共 3,000 多

名。在 登 記 參 加 該 抽 獎 時，參 加 者 會 被 詢 問 是 否 該 食 品 公 司的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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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（下稱「會員」）。如參加者並非會員，則會被邀請成為會員。

而在 3,000 多名參加者中，2,000 多名人士已加入為會員。此外，
該食品公司向本公署提供的載有參與抽獎人士資 料 的 電 腦 檔 案

（ 下 稱「 該 電 腦 檔 案 」）中 顯 示，在 其 餘 900 多 名非會員身分的

參加者中，該食品公司收集了當中 800 多人的出生日期。而該電
腦檔案亦顯示該食品公司收集了所有參加者的整個或部份身分

證號碼。  
 
投 訴 人 的 個 案  
 
10. 該 食 品 公 司 確 認 曾 接 獲 投 訴 人 來 電 登 記 參 加 該 抽 獎 ， 該

外 判 商 的 職 員 並 在 電 話 對 話（ 下 稱「 該 電 話 對 話 」）中， 收 集 了

投 訴 人 所 持 有 的 抽 獎 單 上 之 抽 獎 號 碼、姓 名、聯 絡 電 話 號 碼、住

址、及 整 個 身 分 證 號 碼，並 且 要 求 投 訴 人 提 供 其 出 生 日 期，然 而

投 訴 人 拒 絕 提 供 其 出 生 日 期，但 該 外 判 商 的 職 員 向 她 表 示 除 非 她

提 供 出 生 日 期，否 則 不 能 參 加 該 抽 獎。就 此，該 食 品 公 司 向 本 公

署 提 供 該 電 話 對 話 錄 音。因 投 訴 人 堅 持 拒 絶 提 供 其 出 生 日 期，故

此 當 時 未 有 登 記 參 加 該 抽 獎，投 訴 人 同 時 向 該 外 判 商 作 出 投 訴 。

該 外 判 商 其 後 轉 介 有 關 投 訴 予 該 食 品 公 司。該 食 品 公 司 於 同 日 致

電 投 訴 人 告 知 她 會 跟 進 她 的 投 訴。該 食 品 公 司 表 示 他 們 其 後 再 次

致 電 投 訴 人 時 已 為 事 件 向 她 致 歉，同 時 告 知 她 於 該 電 話 對 話 中 所

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已 足 以 登 記 參 加 該 抽 獎，投 訴 人 遂 同 意 並 在 沒 有

提 供 其 出 生 日 期 的 情 況 下 完 成 是 次 登 記。而 隨 後 在 該 食 品 公 司 誠

邀 下，投 訴 人 加 入 成 為 會 員。該 食 品 公 司 亦 於 稍 後 時 間 向 投 訴 人

贈 送 了 免 費 禮 品 。  
 
該 食 品 公 司 就 個 案 作 出 的 補 救 措 施  
 
11. 該 食 品 公 司 表 示 就 投 訴 人 的 投 訴 所 作 出 的 補 救 措 施 如

下 ： －  
 

(1) 該 食 品 公 司 已 銷 毀 所 有 非 會 員 的 參 加 者 的 個 人 資

料 ；  
 
(2) 在 日 後 所 舉 行 的 抽 獎 活 動 中 ， 會 向 參 加 者 分 發 獨 一

無 二 的 抽 獎 號 碼 以 識 辨 得 獎 者 ， 避 免 收 集 他 們 的 身

分 證 號 碼 （ 或 其 他 個 人 身 分 代 號 ）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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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日 後 只 向 會 員 收 集 其 年 齡 組 別 及 出 生 的 月 份 （ 如 同

意 的 話 ） ， 收 集 出 生 月 份 的 用 途 是 為 了 向 他 們 送 贈

生 日 禮 品 。  
 

私 隱 專 員 的 調 查 結 果私 隱 專 員 的 調 查 結 果私 隱 專 員 的 調 查 結 果私 隱 專 員 的 調 查 結 果  
 
12. 根 據 保 障 資 料 第 1(1)原 則 的 規 定，該 食 品 公 司 必 須 是 爲 了

其 職 能 或 活 動 有 關 的 合 法 目 的 而 收 集 參 與 該 抽 獎 的 人 士 的 個 人

資 料，所 收 集 的 資 料 屬 必 需 或 直 接 與 該 目 的 有 關，而 且 是 不 超 乎

適 度 的 。  
 
13. 該 食 品 公 司 表 示 為 確 保 可 以 聯 絡 得 獎 者 及 核 實 換 領 獎 品

者 的 身 分，該 食 品 公 司 必 須 收 集 參 加 該 抽 獎 的 人 士 的 資 料，當 中

包 括 姓 名、通 訊 地 址 及 聯 絡 電 話 號 碼。而 根 據 該 電 腦 檔 案 顯 示 ，

該 食 品 公 司 亦 收 集 了 所 有 參 加 者 的 整 個 或 部 份 身 分 證 號 碼，以 及

部 份 參 加 者 的 出 生 日 期 。  
 
14. 本 人 同 意，為 確 保 可 以 聯 絡 及 核 實 得 獎 者 的 身 分，該 食 品

公 司 有 需 要 收 集 參 加 者 的 姓 名、通 訊 地 址 及 聯 絡 電 話 號 碼，如 此

收 集 該 等 資 料 亦 直 接 與 參 加 該 抽 獎 的 目 的 有 關，沒 有 違 反 保 障 資

料 第 1(1)原 則 的 規 定 。  
 
15. 就 此，本 人 在 此 調 查 中 要 決 定 的 是，該 食 品 公 司 只 為 該 抽

獎 的 目 的（ 而 非 為 徵 收 會 員 的 目 的 ）而 收 集 參 加 者（ 包 括 投 訴 人 ）

的 身 分 證 號 碼 及 出 生 日 期 的 做 法，是 否 必 需 或 直 接 與 其 收 集 的 目

的 有 關 ， 以 及 不 超 乎 適 度 ， 從 而 符 合 保 障 資 料 第 1(1)原 則 的 規

定。在 此 方 面，本 人 須 考 慮 該 食 品 公 司 是 否 有 實 際 需 要 收 集 該 等

個 人 資 料，以 達 至 有 關 目 的。此 外，由 於 所 收 集 的 個 人 資 料 包 括

身 分 證 號 碼 ， 本 人 亦 需 要 考 慮 有 關 做 法 是 否 符 合 實 務 守 則 第 2.3
段 所 列 的 有 關 規 定 。  
 
收 集 參 加 者 的 身 分 證 號 碼  
 
16. 該 食 品 公 司 最 初 就 本 投 訴 書 面 回 覆 本 公 署 時 表 示 為 確 保

可 以 聯 絡 得 獎 者 及 核 實 換 領 獎 品 者 的 身 分，該 食 品 公 司 必 須 收 集

參 加 該 抽 獎 的 人 士 的 姓 名、完 整 身 分 證 號 碼、通 訊 地 址 及 聯 絡 電

話 號 碼。而 該 食 品 公 司 收 集 個 人 資 料 的 目 的 是 用 作 內 部 記 錄、研

究 、 統 計 、 抽 獎 及 核 對 得 獎 者 身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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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該 食 品 公 司 在 其 後 的 信 函 中 表 示 在 一 般 情 況 下，參 加 該 抽

獎 人 士 只 須 提 供 姓 名、聯 絡 電 話 號 碼、出 生 月 份 及 日 期、以 及 身

分 證 號 碼 首 4 個 英 文 及 數 字 即 可 參 加 該 抽 獎。該 食 品 公 司 重 申 未

有 強 制 要 求 參 與 者 提 供 完 整 身 分 證 號 碼 及 出 生 年 份，以 及 未 經 客

戶 同 意 前，絕 不 會 將 資 料 交 給 其 他 公 司 作 推 廣 用 途。所 有 與 該 抽

獎 有 關 的 廣 告 及 產 品 包 裝 上 均 印 上 了 聲 明，通 知 抽 獎 人 士 其 提 交

的 個 人 資 料 主 要 被 用 於 向 他 們 提 供 產 品 、 服 務 、 優 惠 及 促 銷 資

訊 ， 以 及 聯 絡 有 關 中 獎 情 況 等 。  
 

18. 該 食 品 公 司 再 在 其 後 的 回 覆 函 中 澄 清 為 登 記 參 加 該 抽 獎

而 言 ， 他 們 要 求 參 加 者 提 供 其 完 整 身 分 證 號 碼 。  
 
19. 雖 然 該 食 品 公 司 就 收 集 參 加 該 抽 獎 人 士 的 身 分 證 號 碼 的

問 題 上 有 前 後 不 一 致 的 回 應，但 該 食 品 公 司 並 沒 有 否 認 為 登 記 參

加 該 抽 獎 而 言，他 們 需 收 集 參 加 該 抽 獎 人 士 的 整 個 或 部 份 身 分 證

號 碼 。  
 
20. 有 關 收 集 參 加 該 抽 獎 人 士 的 身 分 證 號 碼（ 無 論 是 完 整 或 部

份 號 碼 ）一 事，本 人 認 為，鑑 於 身 分 證 號 碼 是 一 項 十 分 重 要 及 敏

感 的 個 人 資 料 ， 資 料 使 用 者 應 小 心 考 慮 有 關 資 料 是 否 必 要 。  
 
21. 在 本 個 案 中，該 食 品 公 司 起 初 解 釋，由 於 他 們 沒 有 向 參 加

者 提 供 一 個 獨 一 無 二 的 抽 獎 號 碼，因 此 收 集 參 加 者（ 包 括 投 訴 人 ）

的 整 個 身 分 證 號 碼，是 為 核 實 參 加 者 與 得 獎 者 身 分 的 唯 一 方 法 。

惟 根 據 該 指 引 及 該 食 品 公 司 在 其 後 的 回 覆 函 中 澄 清，本 公 署 得 悉

該 抽 獎 的抽獎單事實上分為兩類：一類為附於產品內的同一編號

的抽獎單號碼，另一類為附於其他產品外盒、屬獨一無二的抽獎

號碼。  
 
22. 一 般 來 說，如 參 加 抽 獎 者 獲 發 出 獨 一 無 二 的 抽 獎 號 碼，則

在 領 獎 時，舉 辦 抽 獎 的 單 位 可 憑 該 抽 獎 號 碼，連 同 得 獎 者 已 登 記

的 姓 名、聯 絡 地 址 及 電 話，或 再 核 對 其 出 示 的 身 分 證 上 的 姓 名 便

可 識 辨 其 身 分。在 此 情 況 下，舉 辦 抽 獎 的 單 位 實 毋 須 再 向 參 加 者

收 集 其 整 個 或 部 份 身 分 證 號 碼。就 此，本 人 認 為 該 食 品 公 司 收 集

該 等 持 有 獨 一 無 二 的 抽 獎 號 碼 的 參 加 者 的 整 個 或 部 份 身 分 證 號

碼 的 做 法 屬 超 乎 適 度，因 而 違 反 了 保 障 資 料 第 1(1)原 則 的 規 定 。

就 投 訴 人 的 個 案，由 於 她 的 抽 獎 號 碼 屬 獨 立 的 抽 獎 號 碼，故 此 ，

該 食 品 公 司 為 該 抽 獎 的 目 的 而 收 集 她 的 身 分 證 號 碼 違 反 了 保 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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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料 第 1(1)原 則 的 規 定 。  
 
23. 不 過，對 該 些 持 有同一編號的抽 獎 號 碼 的 參 加 者 而 言，為

識 辨 該 抽 獎 得 獎 者 的 身 分，並 在 考 慮 到 部 份 獎 品 的 價 值（ 例 如 銀

行 信 用 卡 免 找 數 簽 賬 額 數 萬 元 ），該 食 品 公 司 有 需 要 收 集 該 等 參

加 者 的 身 分 證 號 碼，以 避 免 錯 誤 將 獎 品 頒 發 予 非 得 獎 者 而 對 該 食

品 公 司 造 成 損 害 或 損 失，而 該 損 害 或 損 失 在 有 關 情 況 下 是 超 過 輕

微 程 度 的 ， 這 情 況 符 合 實 務 守 則 第 2.3.3.3 段 的 規 定 ， 因 此 不 構

成 違 反 保 障 資 料 第 1(1)原 則 的 規 定 。  
 
收 集 參 加 者 的 出 生 日 期  
 
24. 該 食 品 公 司 最 初 回 應 投 訴 人 的 個 案 時 向 本 公 署 指 出，由 於

會 員 均 可 享 有 生 日 禮 遇，故 他 們 向 客 戶 收 集 出 生 日 期 以 便 會 員 於

生 日 期 間 享 有 生 日 禮 遇 。  
 
25. 但 該 食 品 公 司 在 其 後 的 信 函 中 向 本 公 署 表 示，該 抽 獎 只 限

年 滿 18 歲 以 上 人 士 參 加 。 如 參 加 者 同 時 登 記 成 為 會 員 ， 即 可 額

外 享 有 特 別 會 員 優 惠。故 此，為 確 保 參 加 人 士 的 實 際 年 齡 及 安 排

會 員 生 日 禮 遇，該 食 品 公 司 需 收 集 出 生 日 期。該 食 品 公 司 亦 表 示

參 加 該 抽 獎 人 士 只 須 提 供 出 生 月 份 及 日 期 即 可 參 加 該 抽 獎，而 毋

需 提 供 出 生 年 份 。  
 
26. 其 後，在 本 公 署 的 再 次 詢 問 下，該 食 品 公 司 再 澄 清 參 加 該

抽 獎 人 士 毋 需 年 滿 18 歲，只 是 如 有 未 滿 18 歲 的 得 獎 者 獲 得 銀 行

信 用 卡 免 找 數 簽 賬 額 ， 則 可 轉 讓 此 獎 品 予 其 年 滿 18 歲 的 直 系 家

屬。而 此 項 條 件 已 清 楚 列 明 於 有 關 產 品 的 包 裝 上。因 此 為 登 記 參

加 該 抽 獎 而 言，毋 需 收 集 參 加 者 的 出 生 日 期。該 食 品 公 司 以 該 指

引，以 及 投 訴 人 在 沒 有 提 供 其 出 生 日 期 的 情 況 下 仍 能 登 記 參 加 該

抽 獎 以 支 持 這 說 法，並 指 該 外 判 商 的 職 員 要 求 投 訴 人 提 供 其 出 生

日 期 的 做 法 違 反 該 指 引，因 該 指 引「 已 清 楚 列 明 登 記 參 加 該 抽 獎

只 需 提 供 參 加 者 的 姓 名、 地 址、 聯 絡 電 話 號 碼 及 身 分 證 號 碼 」。

該 食 品 公 司 只 有 在 參 加 加 入 為 會 員 而 同 時 選 擇 在 出 生 的 月 份 收

取 免 費 禮 品 時，才 向 他 們 收 集 其 出 生 日 期。該 食 品 公 司 相 信 是 次

事 件 源 於 該 外 判 商 的 個 別 職 員 在 案 發 時（ 當 時 屬 剛 開 始 該 抽 獎 登

記 的 時 期 ） 不 清 楚 該 指 引 所 引 致 。  
 
27. 就 該 食 品 公 司 表 示 該 指 引「 已 清 楚 列 明 登 記 參 加 該 抽 獎 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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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 提 供 參 加 者 的 姓 名、地 址、聯 絡 電 話 號 碼 及 身 分 證 號 碼 」一 事，

本 人 詳 閱 過 該 指 引 ， 當 中 有 關 的 內 容 節 錄 如 下 ： －  
 

「 大 抽 獎 詳 情  
… 
� …客 戶 需 要 提 供 某 一 些 指 定 的 個 人 資 料（ 姓 名，聯

絡 電 話，地 址，出 生 日 期 及 婚 姻 狀 況 ）以 登 記 大 抽

獎 。 」  
 

「 Q10) 我 需 要 提 供 什 麼 個 人 資 料 登 記 抽 獎 呢 ？  
A10) 你 需 要 提 供 個 人 姓 名 ， 香 港 身 份 證 號 碼 ， 聯 絡

電 話 及 住 址 作 登 記 用 途 。 …」  
 
28. 本 人 發 現，該 食 品 公 司 給 予 該 外 判 商 的 熱 線 職 員 的 該 指 引

中 ， 上 述 「 大 抽 獎 詳 情 」 及 問 答 第 10 題 有 關 是 否 需 收 集 參 加 者

的 出 生 日 期 已 有 不 同 的 指 示。故 此，本 人 不 同 意 該 食 品 公 司 指 該

指 引「 已 清 楚 列 明 」毋 須 收 集 參 加 者 的 出 生 日 期 的 說 法。 就 此 ，

本 人 亦 不 認 同 該 食 品 公 司 所 述，謂 是 次 事 件 與 該 外 判 商 的 個 別 職

員 不 清 楚 該 指 引 有 關 。  
  
29. 再 者，該 食 品 公 司 在 同 一 封 回 覆 函 中 後 半 部 竟 然 又 表 示 參

加 者 在 致 電 該 抽 獎 熱 線 時 會 被 要 求 提 供 一 些 資 料（ 包 括 出 生 日 期

及 身 分 證 號 碼 ），但 出 生 日 期 就 該 抽 獎 而 言 並 非「 強 制 性 」要 求

的 資 料 。 本 人 對 該 食 品 公 司 不 單 在 不 同 的 回 覆 函 中 有 不 同 的 說

法，而 且 在 同 一 封 回 覆 函 中 亦 先 後 出 現 不 一 致 的 回 應 實 在 感 到 混

淆 不 清。本 人 認 為 該 食 品 公 司 在 本 身 都 未 能 清 晰 交 待 事 件 的 情 況

下，該 外 判 商 的 熱 線 職 員 又 怎 會 清 楚 知 道 應 否 收 集 參 加 該 抽 獎 人

士 的 出 生 日 期 ？  
 
30. 在 本 公 署 的 要 求 下，該 食 品 公 司 向 本 公 署 提 供 他 們 向 該 外

判 商 提 供 為 該 抽 獎 與 參 加 者 的 標 準 對 話 內 容（ 下 稱「 該 標 準 對 話

內 容 」 ） 。 該 食 品 公 司 表 示 根 據 該 標 準 對 話 內 容 第 3.4 段 ， 該 外

判 商 的 職 員 會 在 向 非 會 員 身 份 的 參 加 者 收 集 出 生 日 期 前，向 他 們

說 明 會 贈 送 兩 年 免 費 會 藉，而 只 有 在 參 加 者 接 受 邀 請 成 為 會 員 才

會 收 集 其 出 生 日 期。該 食 品 公 司 特 別 請 本 人 注 意 該 標 準 對 話 內 容

中 ， 該 外 判 商 的 職 員 會 先 向 參 加 者 說 明 ：「 我 地 會 同 時 送 番 …兩

年 免 費 會 籍 俾 您，等 您 享 用 番 會 員 購 物 優 惠 既 」（ 下 稱「 該 說 明 」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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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. 本 人 認 為 即 使 第 3.4 段 載 有 該 說 明，如 此 通 知 參 加 者 成 為

會 員 的 做 法 並 不 清 晰。再 者，根 據 該 標 準 對 話 內 容，該 外 判 商 的

職 員 是 無 須 等 待 參 加 者 的 明 示 同 意 參 加 成 為 會 員，便 向 參 加 者 收

集 其 出 生 日 期 。  
 
32. 此 外，本 人 注 意 到 該 標 準 對 話 內 容 第 3.2 段 ＜ 非 會 員 抽 獎

問 卷 登 記 ＞ 部 份 有 如 下 問 題 ： －  
 

「 CSR: 除 左 今 次 之 外，您 最 近 一 次 買〔 該 食 品 公 司 的 產

品 〕 係 幾 時 ? 
1. 1 個 月 前 買 過  
2. 3 個 月 前 買 過  
3. 6 個 月 前 買 過 ……答 案 1-3，請，跳 去 PART3.3

會 員 抽 獎 資 料 登 記  
4. 12 個 月 買 過  
5. 超 過 12 個 月 前 買 過  
6. 無 買 過 ……答 案 4-6， 請 ， 請 跳 去 ->PART3.4

非 會 員 抽 獎 資 料 登 記 」  
 

根 據 第 3.2 段 的 說 明，假 如 非 會 員 身 分 的 參 加 者 曾 在 6 個 月 內 購

買 過 該 食 品 公 司 的 產 品 ， 對 話 將 接 到 適 用 於 會 員 的 第 3.3 段 ， 然

而 在 第 3.3 段 內 並 無 載 有 該 說 明，但 客 戶 亦 會 被 要 求 提 供 其 出 生

日 期。由 此 可 見，該 食 品 公 司 所 提 供 的 該 標 準 對 話 內 容 本 身 亦 不

清 晰 。  
 
33. 綜 觀 該 食 品 公 司 就 本 案 的 書 面 回 覆 中 多 次 就 他 們 是 否 需

收 集 參 加 該 抽 獎 人 士 的 出 生 日 期 有 反 覆 的 說 法、該 指 引 及 該 標 準

對 話 內 容 亦 不 清 晰，以 及 事 實 上，該 食 品 公 司 有 收 集 800 多 名 非

會 員 身 分 的 參 加 者 的 出 生 日 期，本 人 並 不 認 同 該 食 品 公 司 所 述 本

個 案 屬 該 外 判 商 的 職 員 違 反 該 食 品 公 司 的 指 示 所 引 致。該 外 判 商

在 本 案 中 是 該 食 品 公 司 的 代 理 人，該 食 品 公 司 則 是 其 主 事 人。就

此 ， 根 據 條 例 第 65(2)條 ， 該 外 判 商 在 該 抽 獎 中 收 集 參 加 者 的 出

生 日 期 等 同 由 該 食 品 公 司 所 收 集 。  
 
34. 本 人 認 為 為 聯 絡 及 識 辨 得 獎 者 的 身 分 的 目 的，該 食 品 公 司

有 需 要 收 集 參 加 者 的 姓 名、通 訊 地 址、聯 絡 電 話 號 碼，以 及（ 如

本 人 在 上 文 第 23 段 所 述 ） 在 沒 有 編 配 獨 一 無 二 的 抽 獎 號 碼 的 情

況 下 ， 收 集 參 加 者 的 身 分 證 號 碼 ， 但 毋 需 收 集 參 加 者 的 出 生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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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。因 此，本 人 認 為 該 食 品 公 司 為 該 抽 獎 的 目 的 而 收 集 了 非 會 員

的 出 生 日 期 違 反 了 保 障 資 料 第 1(1)原 則 的 規 定 。  
 
結 論結 論結 論結 論  
 
35. 綜 上 所 述，本 人 認 為 該 食 品 公 司 為 該 抽 獎 的 目 的 而 收 集 了

持 獨 一 無 二 的 抽 獎 號 碼 的 參 加 者（ 包 括 投 訴 人 ）的 整 個 或 部 份 身

分 證 號 碼 及 收 集 了 非 會 員 的 出 生 日 期 違 反 了 保 障 資 料 第 1(1)原

則 的 規 定 。  
 
執 行 通 知執 行 通 知執 行 通 知執 行 通 知  
 
36. 根 據 條 例 第 50 條 ， 如 本 人 認 為 該 食 品 公 司 已 違 反 了 條 例

的 保 障 資 料 第 1(1)原 則 的 規 定，而 違 反 情 況 令 到 違 反 行 為 將 持 續

或 重 複 發 生 是 相 當 可 能 的 ， 則 本 人 可 向 該 食 品 公 司 送 達 執 行 通

知。不 過，在 調 查 本 案 期 間，本 人 得 悉 該 食 品 公 司 已 銷 毀 所 有 非

會 員 的 參 加 者 的 個 人 資 料，並 承 諾 在 日 後 所 舉 行 的 抽 獎 活 動 中 ，

向 參 加 者 分 發 獨 一 無 二 的 抽 獎 號 碼 以 識 辨 得 獎 者，避 免 收 集 他 們

的 身 分 證 號 碼（ 或 其 他 個 人 身 分 代 號 ），以 及 只 向 會 員 收 集 其 年

齡 組 別 及 出 生 月 份，因 此 沒 有 資 料 顯 示 該 食 品 公 司 的 違 反 行 為 將

持 續 或 重 複 發 生 是 相 當 可 能 的。故 此，本 人 沒 有 因 應 此 項 調 查 向

該 食 品 公 司 送 達 執 行 通 知 。  
 
建 議 及 其 他 評 論建 議 及 其 他 評 論建 議 及 其 他 評 論建 議 及 其 他 評 論  
 
37. 本 人 了 解 現 今 的 商 業 機 構 往 往 為 了 推 銷 其 產 品 及 招 募 會

員 的 目 的，而 以 抽 獎 的 名 義 作 招 徠。就 此，本 人 希 望 藉 此 調 查 報

告 令 商 業 機 構 關 注 到，在 向 參 加 抽 獎 人 士 收 集 其 個 人 資 料 時，必

須 仔 細 及 個 別 地 考 慮 每 項 個 人 資 料 是 為 何 目 的 而 收 集，不 要 將 所

有 資 料 混 為 一 談 ， 因 所 收 集 的 資 料 就 有 關 目 的 而 言 不 可 超 乎 適

度。對 於 較 敏 感 的 個 人 資 料，如 身 分 證 號 碼，更 須 嚴 格 考 慮 是 否

有 實 際 需 要 收 集 ， 以 及 如 此 做 法 是 否 符 合 實 務 守 則 的 有 關 規 定

等 。  
 
38. 本 人 亦 呼 籲 機 構 在 向 資 料 當 事 人 收 集 其 個 人 資 料 時，須 採

取 所 有 切 實 可 行 的 步 驟，以 確 保 有 關 的 資 料 當 事 人 獲 告 知 該 等 資

料 將 會 用 於 甚 麼 目 的 。 就 上 文 第 30 段 ， 如 該 食 品 公 司 是 為 了 向

會 員 送 贈 生 日 禮 品 而 收 集 其 出 生 日 期，本 人 認 為 他 們 日 後 在 類 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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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電 話 對 話 中 ， 應 先 向 客 戶 提 供 清 晰 的 「 收 集 個 人 資 料 聲 明 」，

並 說 明 如 客 戶 同 意 成 為 該 食 品 公 司 的 會 員，該 食 品 公 司 才 會 向 其

收 集 出 生 日 期 ， 以 避 免 類 似 事 件 再 次 發 生 。  
 
違 反 條 例 規 定 的 補 償 責 任違 反 條 例 規 定 的 補 償 責 任違 反 條 例 規 定 的 補 償 責 任違 反 條 例 規 定 的 補 償 責 任  
 
39. 最 後 ， 本 人 請 所 有 資 料 使 用 者 注 意 ， 根 據 條 例 第 66 條 ，

任 何 資 料 當 事 人 如 因 有 關 的 資 料 使 用 者 違 反 條 例 下 的 規 定 而 蒙

受 損 害，包 括 對 感 情 的 傷 害，則 該 名 資 料 當 事 人 有 權 就 該 損 害 向

有 關 的 資 料 使 用 者 申 索 補 償 。  
 


